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學務處衛生組人員業務及職掌
100年8月1日實施
1、 目的：
（1） 做好人員分層負責及管理，達到人有定職、事有定規之目標。
（2） 以最少的人力資源，發揮最大的工作效益。

（3） 以「寧靜校園、清淨生活」為目標，提供學生舒適的讀書環境。
2、 職責：
（1） 衛生組長：負責校園衛生各項工作計畫、辦法、評鑑等事務。
（2） 行政教師：執行衛生組長規劃及交辦之事務。
（3） 代理教師：協助衛生組長業務之推動。
（4） 護　　士：負責健康中心各項事務。
（5） 幹　　事：執行衛生組長交辦之事務。
3、 衛生組長：
（1） 07：00～07：20　檢視全校環境清潔。
（2） 07：20～07：50　檢查公共區域及教室。

（3） 08：00～12：00　教學、行政。

（4） 12：00～12：15　高中部東門及大門管理。

（5） 12：20～12：40　資源回收場、午休管理。

（6） 12：40～13：00　督導高中部愛校服務學生執行情形。

（7） 13：30～17：15　教學、行政。

（8） 17：20～17：50　規劃及帶愛校服務學生維護校園整潔。
（9） 17：50～18：00　檢視全校環境清潔

4、 行政教師：
（1） 07：20～07：50　帶愛校服務學生維護校園整潔。

（2） 08：00～12：00　教學、行政。

（3） 12：00～12：15　國中部營養午餐巡堂及管理。

（4） 12：20～12：40　高中部福利社旁空地，垃圾桶及環境整潔。

（5） 12：40～13：00　督導國中部愛校服務學生執行情形。

（6） 13：30～17：15　教學、行政。

（7） 17：20～17：50　資源回收場整理、帶愛校服務學生維護校園整潔。
5、 代理教師：

（1） 07：30～08：00　留守辦公室。

（2） 08：00～12：00　教學、行政。

（3） 13：30～17：15　教學、行政。

6、 本業務及職掌經衛生組會議討論，呈　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